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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001
    建设工
程抗震设防
要求确定

隆尧县
地震局

审批
服务
科

    《河北省防震减灾条例》（2013年5月30河北省第十

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，自2013
年7月1日起施行）第二十二条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

工作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抗震设防要求和地震安
全性评价的监督管理工作。
    《河北省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》（2007年河北省

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，自2007年11月
1日起施行）第十三条  建设工程必须按照抗震设防要求

进行抗震设防。应当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建设工程，
其抗震设防要求必须按照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确定；纳
入政府建设工程管理程序的其他一般工业与民用建设工
程，其抗震设防要求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
部门按照国家颁布的地震动参数区划图确定。

机关、
事业单
位、企
业、社
会组织
或自然

人

15个
工作日

1个
工作日

否 保留

行政处
罚

391001

    对未依
法进行地震
安全性评
价，或者未
按照地震安
全性评价报
告所确定的
抗震设防要
求进行抗震
设防的处罚

隆尧县
地震局

震害
防御
科

    《防震减灾法》（2008年12月27日修订）第八十七条

未依法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，或者未按照地震安全性评
价报告所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的，由国务
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
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
的，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机关、
事业单
位、企

业

保留

实施
主体

行政
权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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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处
罚

391002

    对未按
照要求增建
抗干扰设施
或者新建地
震监测设施
的处罚。

隆尧县
地
震局

监测
预报
科

    《防震减灾法》（2008年12月27日修订）第八十五
条  违反本法规定，未按照要求增建抗干扰设施或者新
建地震监测设施的，由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或者县
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
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
以下的罚款；造成损失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

机关、
事业单
位、企
业、社
会组织
或自然

人

保留

行政处
罚

391003

    对未取
得地震安全
性评价资质
证书的单位
承揽地震安
全性评价业
务的处罚

隆尧县
地震局

震害
防御
科

     《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》（2002年1月1日施行

国务院令第323号）第二十三条 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，未

取得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证书的单位承揽地震安全性评
价业务的，由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
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依据职
权，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

下的罚款。
    《河北省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》（2007年河北省

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）第十八条  违
反本条例规定，未取得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证书的单位
承揽地震安全性评价业务的，其行为无效，由县级以上
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停止违法行为，
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并处
没收违法所得。

机关、
事业单
位、企
业、社
会组织
或自然

人

保留

第 2 页



法定
时限

承诺
时限

实施
主体

行政
权力

实施依据
实施
对象

收费
依据
和标
准

清理
意见

备注

办理时限
承办
机构

项目
编码

项目名称

行政处
罚

391004

    对
（一）超越
其资质许可
的范围承揽
地震安全性
评价业务；
（二）以其
他地震安全
性评价单位
的名义承揽
地震安全性
评价业务；
（三）允许
其他单位以
本单位名义
承揽地震安
全性评价业
务的处罚

隆尧县
地震局

震害
防御
科

    《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》（2002年1月1日施行国

务院令第323号）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，地震

安全性评价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国务院地震工作
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
的部门或者机构依据职权，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，
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由颁发

资质证书的部门或者机构吊销资质证书：
    （一）超越其资质许可的范围承揽地震安全性评价业

务的；
    （二）以其他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的名义承揽地震安

全性评价业务的；
    （三）允许其他单位以本单位名义承揽地震安全性评

价业务的。

机关、
事业单
位、企
业、社
会组织
或自然

人

保留

行政处
罚

391005

    对《地
震监测管理
条例》第二
十六条、第
二十八条所
列行为之一
的处罚

隆尧县
地震局

监测
预报
科

    《地震监测管理条例》（2004年6月4日国务院第52次
常务会议通过）第三十六条  有本条例第二十六条、第

二十八条所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

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

者机构给予警告，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对个人可以处

5000元以下的罚款，对单位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

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造成损失的，

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

机关、
事业单
位、企
业、社
会组织
或自然

人

保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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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
监督

398001

    加强对
工程建设强
制性标准、
抗震设防要
求执行情况
和地震安全
性评价工作
的监督检查

隆尧县
地震局

震害
防御
科

   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》（2008年12月27日修

订）第七十六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、交通、铁路

、水利、电力、地震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，加
强对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、抗震设防要求执行情况和地
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监督检查。

机关、
事业单
位、企
业、社
会组织
或自然

人

保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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